
衡阳工业职工大学 

2024 年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生学费缴费通知 

 

根据湖南省教育厅等 4部门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我省高

等学历继续教育收费管理的通知》（湘教发〔2023〕6号）文件

规定及湖南省教育厅转发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高等学历

继续教育校外教学点设置与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，学校 24 年高等

学历继续教育学生学费实行按年全额上交，现就 2024级学生第

一年度缴费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 

一、缴纳对象 

衡阳工业职工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录取的 2024级新生。

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缴费的学生视为自动放弃入学资格，学校不

予注册。 

 

二、缴费渠道 

1、通过湖南非税收缴服务平台进行缴费。 

① 缴款人进入微信，关注公众号（衡阳市财政非税收入收缴

平台） 

 



 

② 进入公众号，点击下方“教育缴费”，具体界面如下： 

 

③ 进入缴费平台（如下图所示），输入姓名和身份证号码，

点击“下一步”进入缴费界面，并完成支付。 



 

④ 支付成功后，在“已支付”界面点击“查看电子票”获取

电子票据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三、收费标准 

1.详见附件。 

2.业余类学费按学年分三次收取，第三学年按半年收取；脱

产类学费按学年分两次收取。 

四、缴费时间 

3 月 5日起至 3月 31日止。 

五、注意事项 

学生学费直接上缴学校财务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代收费，

切不可轻信其他社会机构和个人的不实或虚假宣传，以免上当受

骗。 

学校官网：http://www.hgjd.org 

咨询电话：0734-8320108 

 

 

 

 

2024 年 3 月 5日 

 

 

 

 

 



 

附件： 

衡阳工业职工大学 

成人大专学历教育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 

 

一、学杂费(人·年，含实习实验费)    

1、脱产生：文科类：3100元    

理科类：3200元    

 2、非脱产生：文科类：2100元    

理科类：2200元   

二、其他  

1、书籍课本费。按年收取，据实结算，多退少补。    

2、住宿费(脱产生)。按《湖南省学校学生公寓价格管理办

法》(湘价教〔2012〕112号)有关规定执行。    

3、其他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(脱产生)按现行有关规定执

行。 

 

 

2024 年 3 月 5日 

 

 


